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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財產保險費扣除額之新思維 

廖 述 源 

我國憲法第十五條明文規定：「人民之

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無

疑地，保障財產權之最有效方法，即是藉

由保險制度來補償國人擁有財產遭受意外

之損失，藉由所有參加保險之經濟單位共

同分擔之。此亦是國外保險先進國家公認

對於國民擁有財產，在面對危險威脅過程

時，所採行之一種最簡便且最有效危險管

理方法。因此，基於政府有保障國民財產

權之責任與義務，無不藉由租稅手段作為

鼓勵或獎勵購買保險之誘因。 

回顧我國所得稅法自立法伊始，迄今

仍未將財產保險之保險費，列為綜合所得

淨額計算之列舉扣除額，無法鼓勵國人藉

由購買保險來保障國民財產權之目的。依

目前我國現行所得稅法第十七條 (綜合所

得淨額計算 )第一項第二款扣除額之列舉

扣除額規定，對於保險費扣除額之適用對

象，僅局限於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

直系親屬等；至於保險費扣除額之適用險

種，亦僅局限於人身保險、勞工保險、國

民年金保險及軍、公、教保險；關於保險

費扣除額之額度，則限縮每人每年扣除數

額以不超過二萬四千元為限；但全民健康

保險之保險費則不受金額限制。  

由我國現行所得稅法對於保險費之列

舉扣除額規定觀之，明顯呈現下列嚴重缺

失： 

(一) 規範設計漫無章法：若依保險之基本

屬性，可概分強制性保險、政策性保

險、商業性人身保險、商業性財產保

險等四大類，由於此四類保險對於國

人投保之強制性與需求性明顯呈現極

大差異性，故而在所得稅法之保險費

扣除額規範設計上，應依其屬性之不

同給予不同等級差異化。觀乎目前所

得稅法對於保險費之列舉扣除額規

定，強制性保險與商業性人身保險混

為一談，將若干政策性保險與商業性

財產保險棄之不顧，毫無章法可言。 

(二) 適用險種偏頗狹隘：目前我國現行所

得稅法之保險費扣除額，僅局限於商

業性人身保險、勞工保險、國民年金

保險及軍、公、教保險等險種；對於

非上開險種以外之其他險種，諸如所

有商業性財產保險(包括火災保險、汽

車保險、責任保險、竊盜保險等)、強

制汽車責任保險、政策性住宅地震保

險等則排除適用之，除明顯呈現不公

平外，更暴露現行所得稅法對於保險

費列舉扣除額之偏頗狹隘。  

(三) 扣除額度過度偏低：目前我國現行所

得稅法之保險費扣除額，如屬人身保

險、勞工保險、國民年金保險及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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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教保險者，每人每年扣除數額以

不超過二萬四千元為限，該項金額已

適用數十年之久未見修正，明顯呈現

制度之僵硬化，難能與實際國民所得

維繫合理對應關係，不符合應有之比

例原則。 

(四) 強制性保險不當排除：政府基於保障

行人安全，故立法實施強制汽車責任

保險，國人基於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

之相關規定，凡是擁有汽、機車者，

均應依法強制投保，此種強制納保之

規定，明顯剝奪國人自由選擇投保之

權利，故適度給予國人所得稅保險費

扣除額以示優惠，基於權利義務衡平

原則，此亦屬理所當然之作法。 

(五) 政策性保險不應排除：台灣地區屬於

地震帶，國人遭受地震之威脅，則是

無法逃脫之宿命，為確保生命財產安

全之保障，政府已將推展地震保險納

入重要施政目標，並於 2002 年 4 月 1

日開辦政策性地震保險，基於政府一

體觀念，財政賦稅單位應於所得稅法

中，給予保險費扣除額認列之規定，

藉以貫徹施政之目標與保障財產權之

目的。 

由上述分析知，我國現行所得稅法對

於保險費之列舉扣除額相關規定，不僅呈

現不合情、不合理等現象，更嚴重者，則

與憲法第十五條意旨明顯不符，似有違憲

之嫌。此外，此若與國外保險先進國家對

於財產保險之保險費，可在相關所得稅法

中認列保險費扣除額之規定，足以證明我

國現行所得稅法之嚴重落伍，已經到了必

須儘速予以修正之關鍵時刻。基此，本文

將以日本為例，將該國稅法有關財產保險

認列保險費扣除額之規定介紹如後，俾作

為我國修正現行所得稅法第十七條 (綜合

所得淨額計算)之參酌。 

日本租稅制度 (在我國稱為賦稅制

度)，係由「國稅」及「地方稅」所構成，

由中央政府徵收之稅制稱為「國稅」，由都

道府縣1 或市町村2 徵收之稅制則稱為「地

方稅」。基本上，國稅計有個人所得稅、法

人稅、一般消費稅、印花稅及許可登記稅

等稅目；地方稅則包括都道府縣民稅、事

業稅、市村町民稅、固定資產稅、地方消

費稅、不動產交易稅等類別。 

關於日本現行財產保險之保險費扣除

額之規定，係於 2006 年稅法修訂後，並

自 2007 年 1 月起開始適用之新制度。至

於新制與舊制兩者之間，不論在適用險種

或扣除金額部分，均有重大變革，故為便

於理解起見，茲將兩者之主要內容概述如

下： 

(一)舊制 

日本自 1964 年起即施行所得稅列舉

扣除產險保費支出制度，至今約有半世紀

之久。1990 年因稅制改革增設住民稅列舉

扣除產險保費支出項目，隨後歷經多次檢

討修訂，不僅將適用保單險種予以擴大

外，更大幅提高扣繳額度，滿足日本國民

殷切期盼。該制度雖於 2006 年 12 月 31

日 

1 所謂「都道府縣」係 A 為日本一級行政區，現有「1 都 1 道 2 府 43 縣」。其中「都」係指東京

都、「道」為北海道、「府」為京都府與大阪府。  
1 所謂「市町村」係為日本地方行政區，相當於我國之鄉、鎮、縣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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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實施新制度而廢除，惟基於該制度之連

續性與價值性，特將其相關內容概述如下： 

1. 適用保單 

 由於日本產險業者銷售之保險商品，除

傳統一年期之保單外，尚有長期之儲蓄

型保險商品。因此，在適用保單部分，

基本上，可概分為長期保單與短期保單

兩大類，前者係指保險期間為 10 以上，

且滿期有返還金之火災保險或傷害保

險等保單而言；至於後者，則係指長期

保險契約以外之火災保險、傷害保險、

地震保險的保單而言。 

2. 扣除金額 

 基本上，日本係將上述適用保單之當年

度所繳保險費合計總額，分成三個等級

來計算扣除額；惟扣除金額之總額，依

所得稅與住民稅之不同，另設有不同之

限額(詳見表 1)。 

表 1  財產保險商品保費扣除額(舊制) 

 
所得稅 住民稅 

年繳保費 扣除額 年繳保費 扣除額 

長
期
保
單 

10,000 日圓以下 保費支出全額 5,000 日圓以下 保費支出全額 

10,001~20,000 日圓

以下 

保費支出×

1/2+5,000 日圓 

5,001~15,000 日圓

以下 

保費支出×

1/2+2,500 日圓 

20,001 日圓以上 15,000 日圓 15,001 日圓以上 10,000 日圓 

短
期
保
單 

2,000 日圓以下 保費支出全額 1,000 日圓以下 保費支出全額 

2,001~4,000 日圓 

以下 

保費支出×

1/2+1,000 日圓 

1,001~3,000 日圓 

以下 

保費支出×1/2+500

日圓 

4,001 日圓以上 3,000 日圓 3,000 日圓以上 2,000 日圓 

合

計 
最高 15,000 日圓 最高 10,000 日圓 

 

(二)新制(現行制度) 

現行制度係自 2007 年 1 月 1 日開始

實施，其主要係將舊有之財產保險保費扣

除制度予以廢除，重新創設「地震保險費

扣除制度」，將產險扣除保費之險種限定於

地震保險商品。茲將其內容概述如下： 

1. 適用保單 

 基本上，適用險種僅限於因地震、火山

爆發、海嘯等事故，致被保險人財產遭

受失火、毀損、掩埋、或流失等損失， 

 而予以填補之地震保險。至於其他傷害

保險、火災保險等保費支出，則不得列

為所得扣除額。 

 然而，舊制之長期保險契約，由於其保

險期間長達 10 年以上，貿然予以一併

廢除並不合理，故以 2007 年 1 月 1 日

為分界點，在此之前簽訂之長期保險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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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其所繳保費仍得列為所得扣除額之

一部分；惟在此之後簽訂之長期保險契

約，其所繳費保費則一律適用新制，不

得列為所得扣除額之範圍。 

 基此，現行產險保費扣除制度僅限於地

震保險、及 2006 年年底前購買之長期

火災、傷害保險等兩大類。 

2. 扣除金額 

 基本上，係將地震保險當年度所繳保險

費之金額，以 5 萬日圓為基準，分二個

等級計算扣除額；而 2006 年年底前購

買之長期保險(亦稱為過度措施)，則按

照舊制之規定辦理。 

 至於扣除金額之總額，則依所得稅與住

民稅之不同，另設有不同之限額。有關

現行制度之規定，詳見表 2 所示。 

表 2  財產保險商品保費扣除額(新制) 

 
所得稅 住民稅 

年繳保費 扣除額 年繳保費 扣除額 

地
震
保
險 

50,000 日圓以下 保費支出全額 50,000 日圓以下 保費支出×1/2 

50,001 日圓以上 50,000 日圓 50,001 日圓以上 25,000 日圓 

長
期
保
單 

（
過
度
措
施
） 

10,000 日圓以下 保費支出全額 5,000 日圓以下 保費支出全額 

10,001~20,000 日圓

以下 

保費支出×1/2+5,000

日圓 

5,000~15,000 日圓 

以下 

保費支出×1/2+ 2,500

日圓 

20,001 日圓以上 15,000 日圓 15,000 日圓以上 10,000 日圓 

合計 最高 50,000 日圓 最高 25,000 日圓 

 

綜合上述，日本租稅制度對於產險保

費扣除額之規定，至少具有下列數項特點： 

(一) 就制度面而言：日本租稅制度主要係

由「國稅」及「地方稅」所構成，就

個人所得稅而言，屬於國稅徵收部分

稱為「所得稅」，屬於地方稅徵收部分

則稱為「住民稅」。因此，保費扣除額

將因歸屬於「所得稅」或「住民稅」

而有所不同。 

(二) 就商品面而言：日本租稅制度對於產

險保費扣除額之改革內容，會依保險

商品不同之特性，區分為：地震保險

與長期保險兩大類，然後再根據不同

保險商品之特性，訂定不同保費扣除

額。 

(三) 就法令修訂期間而言：日本租稅制度

對於保費扣除額之法令修訂期間，通

常政府相關單位會依保險經營環境之

改變，採取主動積極態度，每隔數年

期間會對於不合時宜之規定，適時做

出合理之修正調整，以符合人民之期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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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就保費扣除額度而言：日本租稅制度

對於保費扣除額度之調整，依國民所

得、物價水準等不同因素，根據不同

保險商品之特性，來核實調整不同之

保費扣除額度。通常國民所得、物價

水準等因素均呈逐年上漲趨勢，導致

保費扣除額度亦隨水漲船高。 

(五) 就法令適用而言：日本於 2007 年進

行稅制改革，對於財產保險保費扣除

額一併修正，同時規定新制度於 2007

年正式實施之。因此，財產保險保費

扣除額之計算方式，則以 2007 年 1

月 1 日做為分界點，在此之前簽訂

者，視為舊契約；反之，在此之後簽

訂者，則視為新契約。有關新、舊契

約之保費扣除額，將因適用時間之不

同而相容並存。 

最後，綜觀我國現行個人綜合所得稅

之保險費扣除額相關規定，由於年久失

修，難能滿足國人殷切期盼。謹此鄭重提

出下列七項建議事項，供請政府相關單位

參酌： 

(一) 儘速檢討現行個人綜合所得稅之保險

費扣除額不合時宜規定。 

(二) 現行保險費扣除額應增列強制性、政

策性及商業性財產保險。 

(三) 現行個人綜合所得稅之保險費扣除限

額依實際狀況核實提高。 

(四) 依國民所得、物價水準等因素作為調

整保費扣除額度之依據。 

(五) 依財產保險商品之不同特性分別訂定

差異化之保費扣除額度。 

(六) 依不同保險商品之年保費多寡訂定不

同保費扣除額差異級距。 

(七) 凡屬於強制性與政策性之財產保險應

給予全額保險費扣除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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